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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国际组织数量、范围及其影响力的迅猛增加，极

大地提高了自身从事影响国家和个人利益的行为的

能力，包括从事不法行为的能力。常设国际法院在

“霍茹夫工厂案”的判决中指出，作为一般法律原则，

违反一项约定会涉及一项以适当形式作出赔偿的义

务。①国际法委员会在2011年二读通过《国际组织责

任草案》，明确每个国际组织的国际不法行为导致该

组织的国际责任。②该草案对习惯法上的某些责任

原则进行了编撰，同时建议更多新颖的原则，确定了

国际组织责任的基本框架。

本文不是要对国际组织责任草案进行详尽的讨

论，而是专注于某一特定的问题：成员国对国际组织

不法行为是否承担责任。《国际组织责任草案》第五

部分规定了相关规则，有些源自于现有国际组织的

实践；但总体来看，这方面的实践显著不足。在缺乏

权威性案例的情形下，学者们往往援引政策原因支

持他们的观点，特别是考虑到第三方的权利：主要的

关切在于国际组织可能未提供任何程序使第三方得

到赔偿；或者在于即使国际组织存在相关的法律程

序，第三方仍可能因国际组织缺乏足够资金无法作

出有效赔偿而受损。因此，遭受国际组织违法行为

侵害的第三方，即国际组织的债权人试图“刺破组织

的面纱”，要求成员国承担责任。如果将国际组织看

作区别于成员国的独立实体，就不会得出成员国应

当承担责任的结论，这似乎与国际组织的独立人格

冲突。成员国责任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成员国对国际

组织事务的过度干预，损害国际组织的自主性和职

能的发挥。特别是当今世界存在诸多跨境和全球性

问题，例如目前的新冠病毒大流行、近年来的埃博拉

病毒和反恐问题等都无法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解

决，而制度化的国际合作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国际社

会的共同利益。成员国通过国际组织解决上述棘手

的跨境问题和挑战，只有在国际组织享有必要的自

主性时才真正有效。③成员国对国际组织的责任问

题直接关涉到如何平衡第三方权利救济和国际组织

的自主性。

本文试图从现有的司法实践入手探讨成员国对

国际组织不法行为的责任问题。这方面的典型案件

包括第三方将成员国和国际组织作为共同被告起诉

的“国际锡业理事会案”“西土直升机案”以及受损第

三方在地区性人权法院寻求救济的案件，后者以欧

洲人权法院“博斯普鲁斯案”为例。上述案件对于如

何处理成员国对国际组织行为责任的问题有着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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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也为《国际组织责任草案》的相关规则提供一

定实践支撑。紧随其后将对《国际组织责任草案》相

关规则进行简单地介绍和讨论。尽管《国际组织责

任草案》为成员国和国际组织责任承担问题提供了

规则指引，但鉴于国际组织相关救济机制的不健全，

成员国责任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际组织责任救济机

制缺失的补充，这对于成员国来说并不公平。文章

第三部分建议为保障第三方的权利，应当完善与国

际组织责任有关的救济机制。

二、成员国责任与国际组织不法行为

(一)法律人格与国际组织的责任

国际组织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理论被广泛接

受。产生人格问题的主要正式场合有：就违反国际

法提出求偿的资格、在国际层面缔结有效条约和协

议的资格以及在国内法院享有特权与豁免。对于某

种类型的国际组织而言，求偿资格已经在“关于为联

合国服务而受损害的赔偿问题咨询意见”(“联合国

求偿案”)中获得承认。④国际组织具有缔结条约的

资格也已经得到承认。⑤国际组织根据相关条约的

规定也豁免于各国国内的司法程序，司法实践普遍

承认国际组织的豁免权。⑥这种承认反映了国际组

织之间、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现有实践。

国际组织法律人格派生出某些普遍的法律后

果：第一，法律人格将组织与其成员区别开来，特别

是将组织的权利义务与成员的权利义务分开；第二，

国际组织法律人格使得组织可以为了维护其权利而

在国际法上提出求偿；第三，法律人格意味着国际组

织对其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承担责任，前提是组织

成员国不应对组织的国际义务负责。⑦总之，法律人

格将国际组织与其成员国区别开来，国际组织的行

为并非成员国的“集体行为”，应当由国际组织而非

成员国对国际组织的不法行为负责。国际组织的法

律人格使得国际组织可以向主权国家一样参与国际

事务，行使权利和履行相关义务，对自己的行为承担

法律后果。承认成员国的责任将与国际组织具有独

立的法律人格冲突，并可能导致成员国对于国际组

织内部事务的积极干预，进而损害国际组织的独立

性，影响国际组织能力和作用的发挥。

就国际组织的责任而言，独立的法律人格与独

立责任之间存在密切关联。这里的问题在于：国际

组织的独立责任是否完全排除了组织成员国的责

任，特别是为避免第三方的损失，组织的成员国是否

需要承担剩余责任或补充责任。“国际锡业理事会

案”中英国上诉法庭的诺斯(Nourse)法官指出，“英国

法院应当承认国际法上法律人格归属于国际组织并

不必然意味着免除成员国的责任义务。……法律人

格的归属也可能为其他目的，比较合理的是促使国

际组织更好的在国际法和东道国法律体制下履行职

能。”⑧国际法学家的著述中，针对成员国的剩余责任

(补充责任)设计了两种不同形式以此避免第三方遭

受不必要的损失。第一种是成员国承担补充责任，

即受害方应首先向国际组织索赔，只有在国际组织

无法提供足够的赔偿时，才可向组织的成员提出。⑨

国际商会仲裁院在“西土直升机案”的仲裁裁决部分

支持了该主张。⑩剩余责任的第二种形式通常指的

是“间接责任”，即成员国对组织负责使得组织能够

满足其对第三方的义务。如果国际组织财政上无法

履行义务，其成员国应该缴纳额外的部分。事实上

支持这一主张的学者很少。因为“间接责任”所设定

的前提太多。例如，其仅仅涉及到组织无法履行义

务的情形，而忽略了组织可能是不愿意履行义务而

非履约不能；另外假定所有的问题都是财政问题。

(二)成员国对国际组织不法行为的责任：案例

分析

理论上，归属于国际组织的国际不法行为会引

发组织的法律责任，但实践中国际组织可能缺乏必

要的资金，或有管辖权且能够要求国际组织承担责

任的执行机制很少。权利受到侵害的第三方往往

将国际组织及其成员国作为共同被告起诉，要求成

员国对国际组织的不法行为承担共同或剩余责任。

地区性人权法院则受理更多以国际组织成员国为被

告涉及国际组织行为的案件。

1.以国际组织及其成员国为被告的案件

(1)国际锡业理事会案

1985年国际锡业理事会破产是涉及到成员国应

否对国际组织行为承担责任的典型案件，这个案件

向国际社会表明，完全存在国际组织破产的可能性，

即便是富裕的工业化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也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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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国际锡业理事会破产后，许多受到影响的第

三方密切关注它们与国际锡业理事会及其成员之间

的权利义务关系。

“国际锡业理事会案”的案情基本如下：国际锡

业理事会根据《国际锡业协定第六版》于1982年重新

成立，成员包括23个国家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国际

锡业协定第六版》规定国际锡业理事会“应当具有法

律人格”，每一成员在该组织中有一个代表，而且理

事会的执行主席依照锡业理事会的决议负责该协定

的实施和运作。《国际锡业协定第六版》授权锡业

理事会通过借款维持缓冲库存来稳定锡的价格。

1985年，由于锡业理事会资金不足，无法支付购锡款

及偿还银行贷款导致违约发生。于是相关债权人向

英国法院提起一系列针对国际锡业理事会及其成员

的法律诉讼，这些法律诉讼涉及到国际法的几个基

本问题：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国际组织豁免以及成

员对第三方的责任问题等。债权人的诉讼请求之一

是要求判决国际锡业理事会的成员应对组织的债务

负责(“直接诉讼”)，但被上诉法庭驳回。

债权人向英国上议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中只

包含直接诉讼和任命破产管理人的请求。与国际

组织责任密切相关的是“直接诉讼”，即那些针对成

员方直接发起的法律程序。与直接诉讼相关的问题

具有多面性，既涉及英国法又涉及国际法。债权人

对此提出以下主张：第一，作为法律实体，国际锡业

理事会不具有区别于其成员的独立法律人格，以其

名义缔结的合同事实上是同成员方缔结的。依英国

法成员应对国际组织的债务承担共同和各自的责

任；第二，依据国际法，成员应当对锡业理事会的债

务承担共同和各自的责任，因为主权国家通过条约

建立国际组织时并未在条约中拒绝责任；第三，根据

《国际锡业协定第六版》规定，锡业理事会作为成员

的代理人与第三方缔结合同，成员是负有责任的委

托人。

英国上诉法庭及上议院均认为国际锡业理事会

具有国际法律人格，并否认了成员国是国际组织代

理人的观点。上诉法庭大部分法官认为锡业理事会

成员不应对理事会的债务承担共同责任或第二位责

任。科尔(Kerr)法官指出，国内法上不存在成员承担

第二位或共同责任的情况，其并不打算在国际法上

确立该原则。拉尔夫·吉布森(Ralph Gibson)法官认

为，作为一项国际法律原则，不存在此类责任。他指

出：“我不能接受这一观点，即仅仅通过考察是否存

在一条明确的排除成员责任的规定，就认为国际公

法要求或承认国际组织的成员承担责任。……国际

组织作为独立法律实体订立合同之后，国际法不应

仅因成员资格就将合同责任强加给成员，除非通过

对组织文书明示或暗示的条款进行合理的解释后得

出成员应当承担直接的第二位责任。”这一观点虽

认为组织文书及其解释非常重要，却指出无相反规

定的情况下，不能仅仅因成员资格就强加给成员直

接的共同和各自责任。诺斯法官则发表不同意见指

出，“成立国际组织的众国家的意愿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其重要性与第三方对国家意愿知晓的程度相

关。”他在考察《国际锡业协定第六版》及其总部协议

后得出结论：锡业理事会成员国的意图是成员国应

当对该组织义务承担责任。尽管法官意见相左，似

乎均一致认可国际组织的组成文件中缔约方的意图

很重要，只是在最初的假设上存在分歧：科尔法官和

拉尔夫·吉布森法官认为成员国责任必须基于明示

或默示的条款，而诺斯法官则认为除非明确排除，否

则成员国应当承担责任。上诉法庭最终结论为成员

国不需要承担责任。

英国上议院法官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主要是以英

国国内法为基础。英国法通过明确的法律赋予锡业

理事会法人地位。在缺乏明确的议会法律时，作为

合同非当事方的成员无须承担责任。基于规范成员

国责任的国际法在英国国内法院不能直接适用，上

议院判决对国际法的考量因素较少，但其仍指出，无

论如何没有国际法规则证明：在不存在放弃此种责

任的情况下，组织的成员应对组织的债务承担第二

位或共同责任，显然主张责任的一方应证明存在此

种规则。

之后，债权人将欧共体理事会和委员会作为被

告并将案件提交欧洲法院，要求欧共体作为国际锡

业理事会的成员国之一对其债务承担责任。总法

务官(Advocate General)根据国际法院在“联合国求偿

案”中确定联合国法律人格的标准，对国际锡业理事

··41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2.3国际法学

INTERNATIONAL LAW

会进行考察，认为该组织符合上述标准，是具有独立

人格的自主性的国际组织，因而成员不应对其行为

承担责任。总法务官进一步指出，成员资格不应将

国际锡业理事会的行为归属于成员。鉴于债权人

与国际锡业理事会最终达成协议，欧洲法院最终并

未审理该案件。

1990年 3月 30日，国际锡业理事会宣告了其与

债权人的解决协议，结束了漫长而复杂的诉讼程

序。协议的宣告内容如下：根据去年十二月份达成

的安排，国际锡业理事会今天(1990年3月30日)向其

债权人支付了1825000000英镑，清偿了由于1985年
10月锡业理事会缓冲库存停止运作产生的债务请

求。该协议结束了债权人针对锡业理事会及其成员

在英国和其他地方提起的诉讼。需注意的是，成员

在向锡业理事会补充资金使其能够偿付债务的同

时，声明此等支付不是偿付给第三人的直接债务。

偿付债务的主体是国际锡业理事会，而后针对成员

的诉讼程序结束。

(2)西土直升机案

“西土直升机案”有关阿拉伯工业化组织，该组

织由四个阿拉伯国家建立，目的是发展军事工业。

阿拉伯工业化组织与英国西土公司于1978年成立了

合资企业，但一年后，阿拉伯工业化组织宣布清算，

之后引发仲裁。国际商会仲裁院的仲裁员基于一般

法律原则和“善意”理念裁决如下：“阿拉伯工业化组

织的成立文件没有条款明示或默示地排除四个成员

的责任，因此该责任将存在，因为作为一般原则，从

事经济性质交易的实体应对由此产生的义务负责。

因缺乏排除成员责任的正式条款，与阿拉伯工业化

组织缔结合同的第三方可以合法地要求四个成员国

承担责任。”

该仲裁裁决被日内瓦法院以其他理由废除，后

来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支持日内瓦法院的判决。联邦

最高法院指出，阿拉伯工业化组织在法律上与组成

国家完全独立。尽管联邦最高法院未明确提及成员

国的责任问题，但其严重怀疑：阿拉伯工业化组织的

机关与第三方进行的交易事实上对成员国有拘束

力。因此，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这种自主性排除了任

何它所签订协议约束第三方的可能性。更具体地

说，它所签订的仲裁协议只能对它自己有效，不能把

它看作是有权签署约束成员国的协议的成员国的代

理人或机构。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法院上诉法庭在“国际锡业

理事会案”中也考虑了上述裁决(在得知该案被宣布

无效前)，除诺斯法官外，大部分法官认为该案件观

点不具有说服力。上诉法庭一致认为国际组织的

组成文件中缔约方的意图很重要，应重视成员国的

意图而非对第三方的影响，原则上不应当将责任施

加给成员国。与之相反，国际商会仲裁院在“西土

直升机案”中主要关切在于防止发生对第三方的拒

绝司法。

由此可见，在对责任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形下，上

诉法庭和国际商会仲裁院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其

背后则是基于不同的政策考量。“西土直升机案”的

仲裁裁决明确维护对善意第三方的司法和公平，尽

管可能对成员国不利。“国际锡业理事会案”基于国

际组织的主体资格认为成员国原则上不应对组织

行为负责。英国法院法官也意识到虽然阻止债权

人在英国法院对成员国的诉讼这一结果并不令人

期待，但英国法律要求他们必须作出有利于成员国

的判决，与此同时法官强烈谴责国际锡业理事会的

作为。正如上议院格里菲斯(Griffiths)法官指出，虽

然上诉人遭受了极大的不公正，但依据英国法成员

国不应当承担责任；其认为最公平的解决方式就是

通过外交及国际途径要求政府提供资金解决债务

问题。

(3)小结

“西土直升机案”和“国际锡业理事会案”提出了

诸多国际组织法上新的问题，但目前很多问题并没

有最终的答案。即使国内法上存在有限责任的原

则，将国内法上的有限责任的理念直接引入国际法

是存在问题的。国内法上公司有限责任是为促进对

经济发展有益的大规模的投资，如果要承担全部责

任，投资者恐怕将畏避投资；如若承认有限责任，他

们将愿意冒险，社会也会因此受益。毕竟国际组织

并不总是以营利为目的，而且国际社会是否明确会

受益于所有国际组织尚不清楚。

对于国际组织责任而言，国际法上，创立具有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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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律人格的国际组织并未强制创立者限制其责

任。组织的创立者可以自由决定限制成员责任或要

求其承担共同或补充责任，可以考虑如何通过在国

际组织的组建条约或其他附属条约中作出特别规

定，以此解决诉讼中所暴露的疑难问题。一些国际

组织的组织协定中明确规定了成员国对组织义务应

承担的责任。这些组织通常是金融组织或从事商品

贸易职能的组织。国际性银行的章程普遍都将成员

国和股东的责任局限于它们的已缴股份和应缴股份

的范围内。作为金融组织模范的世界银行(国际复

兴开发银行)的章程规定：(1)将成员责任限制在股份

发行价格未交的部分；(2)要求组织所担保或发行的

每种证券，应在票面上显著注有该证券并非任何会

员国政府的债务的免责声明，除非证券特别注明者

外；(3)规定在任何时候，再行增加的贷款和担保与银

行资产净值的比例是 1∶1；(4)规定当组织营业停止

时，各会员国对银行总资本未催缴部分所应负的债

务以及因本国货币贬值而发生的债务责任，应持续

至所有债权人的债权全部清偿为止。

组织协定的这些条款明确表明协定当事方的立

场，即此类成员并不对组织义务负有责任。换言之，

第三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就组织所负债务直接向

成员提起诉讼。另外，组织的成员就像国内法上的

公司股东一样，在组织缺乏足够资金无法承担责任

时，应以未缴纳的资金为限承担责任，成员对超出其

未交资金的部分不负责。因此，世界银行的组织协

定所沿用的模式是把成员国的责任范围局限于它们

的认缴股值，成员国无需另外承担连带责任或从属

责任。

有些组织协定对成员责任的限制表述较为广泛

和笼统，比如规定“成员国不因系组织的成员而须对

组织义务承担责任。”一些国际商品组织也就责任

问题做了明确规定。如果商品组织持有缓冲储存以

调控价格，那么关于责任问题的条款便尤为重要。

《国际可可协定》明确排除了成员国对该组织为缓冲

储存筹资而负的债务的责任。不持有缓冲储存的

国际商品组织的组织协定对责任问题的规定极为简

单。热带木材、橄榄油、咖啡和黄麻等国际组织的协

定明确排除因系组织成员国而需承担交付摊派责任

以外的其他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组织协定对成员有限责任的规

定对于第三方的效力。此类条款可以提醒第三方不

要依赖成员国清偿组织的债务，但严格来说，组织文

书只对当事方有效(res inter alios acta)，无法影响到第

三方。因此，若组织规则对责任加以限制，非成员国

也不得反对这种限制；即使组织规则规定成员国承

担更大的责任，该规定对非成员国也没有影响。只

有当组织规则在成员国与非成员国的交往中具有相

关性时，非成员国才会利用这些规则。实践中存在

限制成员责任的另外一种方式，即直接在与第三方

的协定中订立该条款。例如，联合国与私人缔结的

合同包含这样的条款，即不能要求成员国或联合国

官员承担责任。该种方式往往仅涉及合同，无法适

用于侵权责任或刑事责任，而且反映的是权力的不

平衡，私人几乎无法拒绝诸如联合国这类较大国际

组织的要求。

某些多边条约中也对国际组织与成员国之间的

责任进行了规定。1972年《外空物体所造成损害之

国际责任公约》(以下简称《责任公约》)规定，如果某

一国际组织应负损害责任，则其成员国承担连带责

任，但必须首先对国际组织提出索赔。只有在国际

组织未作出赔偿的情况下才可向该组织的成员国提

出索赔。因此，加入《责任公约》的国际组织成员国

实际上是该组织的担保者。

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39条第2款规

定，原则上，缔约国或国际组织应对由于其违反条约

义务而造成的损害负有责任。共同进行活动的缔约

国或国际组织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139条第3款
规定，作为国际组织成员的缔约国应采取适当措施确

保本条对这种组织的实施。第2款规定的归属于缔

约国或国际组织的责任是因为相关国家或国际组织

(或者缔约国和国际组织共同行动而承担共同和各自

责任)未能履行本公约下的职责，实质是各自对其不

法行为承担责任，并不涉及成员对国际组织的不法行

为承担责任。另外，该款提到“缔约国如果采取一切

必要和适当措施，以确保其根据第153条第2款(b)项
担保的人切实遵守规定，则该缔约国对于因这种人没

有遵守本部分规定而造成的损害，无赔偿责任。”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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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第4条第4款及第22条明确规定承包者是损

害的初步承担者，而缔约国仅在自己“未采取一切必

要和适当措施确保其有效遵守规定”的情况下才承担

责任，缔约国对承包者的行为负有“注意义务”。同

样，对国际组织而言，缔约国未履行相关的“注意义

务”时仍要对国际组织的行为承担责任。

2.欧洲人权法院“博斯普鲁斯案”(Bosphorus案)
(1)“博斯普鲁斯案”及系列案件

欧洲人权法院在 Bosphorus案等一系列案件中

考察了成员国在《欧洲人权公约》项下对国际组织行

为承担责任的问题。

Bosphorus案与实施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前南斯拉

夫的欧共体条例有关。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原告公

司在爱尔兰境内，爱尔兰履行了欧共体条例扣押了

该公司飞机并导致《欧洲人权公约》下的责任，因为

成员国“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1条对其机关的所有

作为和不作为负有责任，无论该作为或不作为是国

内法的结果还是必须遵守国际法律义务。”法院指

出，公约并未禁止国家向国际组织转移职能实现某

一领域的合作，同样国家不能通过向国际组织转移

职能而免除自己的国际义务，因为：“通过移交在该

领域的职能而免除缔约国在条约下的责任，不符合

该公约的目的和宗旨；公约的保证将被随意限制或

排除，因此剥夺其强制特性并损害其保证措施的实

用性和有效性……该国在该公约生效后，就公约义

务仍负有责任。”

当然，法院也意识到，如果基于成员资格或涉及

执行国际组织决议的某种国家行为将责任归属于成

员国可能会带来不良后果，况且“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日益增加，因此需要确保国际组织的正常运作。”为

调和两种立场，法院确立了“博斯普鲁斯假定”或“同

等保护假定”。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如果相关基本权

利的保护在国际组织(欧共体)内获得与《欧洲人权公

约》规定的同等保护水平，那么爱尔兰实施欧共体条

例的行为就被认为是合理的，并没有违反公约的要

求，则被告无责任。该假定只有存在权利的保护明

显不足的情况下才可以被推翻。这种情况下，《欧洲

人权公约》作为人权领域欧洲公共秩序的宪法性文

件的地位将优先于国际合作的利益。

欧洲人权法院在之后的系列案件中进一步明确

了该假定的适用范围。一方面，欧洲人权法院最初

将“博斯普鲁斯假定”限制在欧盟层面适用，这在逻

辑上是说得通的，毕竟只有完全一体化的区域实施

的超国家立法才会对国家行为不留任何裁量权。

但欧洲人权法院也逐渐开始对该假定的适用作出更

广泛的解释，将其可能的适用范围扩展至更为典型

的国际组织。比如北约和联合国。Gasparini案涉及

北约及其雇员之间的争端。Gasparini反对北约津

贴税的增加向北约内部上诉机构提出申请，该机构

处理该问题时并未公开举行机构会议，Gasparini认
为这构成对其在《欧洲人权公约》项下权利的违反，

于是向欧洲人权法院起诉。原告主张国际组织内部

争端处理机制存在“结构性空白”，欧洲人权法院对

北约是否存在基本权利保护不足进行检验后认为，

被诉国家在批准北约相关条例时已经确定其可以提

供公正的内部程序，不能判断保护明显不足。该案

似乎认为成员国应当对国际组织内部程序的“结构

性空白”承担责任。

Al-Dulimi案则有关联合国是否提供《欧洲人权

公约》项下的同等保护问题。该案涉及联合国安理

会第 1483号决议，该决议涉及对与被推翻的伊拉克

萨达姆·侯赛因政府有联系的个人和实体实施的“聪

明制裁”。Montana管理公司及其董事Al-Dulimi曾
是伊拉克特勤局的前财务负责人，于 2003年被列入

制裁名单。瑞士根据第 1483号决议，冻结并没收申

请人资产。Al-Dulimi申请将他的名字从制裁名单

中删除，但没有成功。他还向瑞士联邦法院提起上

诉但被驳回，于是申请人诉至欧洲人权法院。欧洲

人权法院在 2013年的判决中指出，本案应当对同等

保护标准进行考察，特别是考虑到成员国在实施基

于相关的安理会决议的义务时不存在任何裁量

权。法院最终认为就安理会第1483号决议而言，鉴

于在国际和国内层面均缺乏足够的监督机制，因而

联合国未能提供与欧洲人权公约同等的人权保护，

“同等保护假定”不适用。于是欧洲人权法院对瑞士

政府采取的措施进行全面审查并认为这些措施由于

未提供有效和独立的司法审查机制而违反欧洲人权

公约第 6(1)款。案件随后被瑞士提交欧洲人权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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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审判庭(Grand Chamber)，大审判庭在 2016年的判

决中得出相同结论，认为瑞士法院未对国内执行措

施提供合理的司法审查，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6(1)款。

但大审判庭并没有适用“同等保护标准”，其认为“安

理会决议并不包含明确或清晰的措辞要求在国内层

面执行决议时排除或限制人权，因而，应当假定安理

会制裁措施与公约相符合。”法院秉承“系统化协调

(systemic harmonization)”的精神认为：瑞士在本案中

并没有遭遇真正的“义务冲突需要援引联合国宪章

第103条的联合国义务优先条款”，因为“安理会并未

向成员国施加履行违反人权基本原则的义务”，也就

是说，安理会 1483号决议没有任何条款明确阻止瑞

士法院对国内执行措施进行审查。

另一方面，“博斯普鲁斯假定”的适用与国家行

为相关，涉及成员国执行作为国际组织成员的义务

的行为。这可以从法院确定该案管辖权的表述中得

出，法院认为爱尔兰在公约下的责任是因为其在本

国领域内执行了欧共体条例。该假定不适用于国

际组织自身的行为，因为该国际组织并非《欧洲人权

公约》的当事国；同样不适用于没有国家行为介入的

就国际组织行为提起的成员国的诉讼。Connolly案
就说明这一点，该案有关欧共体及其雇员之间的争

端。争端在上诉至欧洲法院审理时，欧洲法院拒绝

了该雇员提出的针对总法务官(Advocate General)的
意见提交书面评论的请求。该雇员认为这违反其在

《欧洲人权公约》下的权利，因而向欧洲人权法院提

起针对欧盟的15个成员国的诉讼。欧洲人权法院认

为该诉求针对的是国际组织机关(欧洲法院)的决议

而非成员国，成员国在其中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介

入行为。由此可见，原则上，成员国行为是使得受国

际组织的某项行为或决定损害的个人落入被诉成员

国的管辖范围内的必要前提。但就该“成员国行

为”的确立，法院似乎并未设置严格的门槛，宽松微

弱的国家行为即可。例如成员国国内法院向欧洲法

院提请先予裁决(preliminary ruling)的程序。Kokkel⁃
visserij案与Connolly案相似，该案中欧洲法院同样

否决了申请人提出的要求针对总法务官的意见提交

书面评论的请求，该申请人将案件诉至欧洲人权法

院。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原告的诉求是基于成员国国

内法院提请的先予裁决程序。也就是说，如果成员

国法院要求国际组织的法院就某一法律问题进行初

步裁定，则通过咨询该问题，使该成员国参与到该程

序中，并可以对该程序中的缺陷承担国际责任。如

果仅仅因为成员国发起该机构程序就将国际组织的

程序缺陷归咎于该成员国，这似乎损害了国际组织

及其成员国的自治权和独立的法人资格。欧洲人

权法院在Gasparini案更是完全抛弃关于某种国家行

为存在的要求，直接通过“结构性空白”确立管辖权，

并对国际组织内部机制进行审查。

最后，如果成员国行为超过国际组织的义务，或

成员国具有裁量权，该“博斯普鲁斯假定”就不再适

用。欧洲人权法院在Nada案指出，“瑞士在执行联

合国安理会有关的具有约束力的决议时享有一定的

自由度，虽然有限，但仍然是真实存在的。”因而，法

院认为对Nada实施的瑞士入境和过境禁令并非自

动源于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关决议，而是由其自身制

定的，并属于其裁量权范畴。法院随后对相关措施

进行审查并认为其违反《欧洲人权公约》。

(2)小结

尽管欧洲人权法院承认成员国在向国际组织转

移职能时不能免除自己的国际义务，“博斯普鲁斯假

定”适用的结果往往是成员国不需要承担责任。这

似乎是对国际组织法律人格的尊重，与此同时，可能

剥夺了个人寻求法律救济的权利。毕竟从欧洲人权

法院的审判实践来看，涉案的大部分国际组织似乎

都不存在基本权利保护不足的情形。当然，审判实

践并未完全排除成员国对国际组织行为的责任，在

“博斯普鲁斯假定”被推翻的情形下成员国依然需要

承担责任，以保障受损害的第三方权利得到救济。

为此，欧洲人权法院严格限制“博斯普鲁斯假定”的

适用范围，要求被诉成员国的行为是基于成员资格

而执行组织义务的行为，不享有裁量权且不得超过

国际组织的义务范围。欧洲人权法院在“博斯普鲁

斯案”方面的判决一定程度上体现在《国际组织责任

草案》第61条，该条规定了成员国寻求规避义务引发

责任的情形。

(三)《国际组织责任草案》相关规定

《国际组织责任草案》第3条明确规定，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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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一个国际不法行为引发该组织的国际责任。国

际组织的责任与成员国的责任是分开的。在国际组

织责任与成员国责任的关系上，国际组织责任是原

则，成员国责任是例外。国际法委员会在《国际组织

责任草案》的评注中提及国际法研究院(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1995年通过的决议，该决议明确：

“除了第5条的特殊规定外，在国际法上不存在一般

原则要求成员国仅因其成员身份而对其所属国际组

织的义务承担共同或次要责任。”国际法委员会在

《国际组织责任草案》中并没有明确地规定一个基本

原则，只是列举了应当承担责任的几种特殊情形。

可见，国际法委员会采取了中间道路：原则上，成员

不因成员资格而对所属国际组织的行为承担责任；

但是允许例外存在，成员国承担责任的依据是成员

从事了某些积极行为。这部分条款可以大致归为两

类：第一类是根据国际法上行为归属的一般原则而

归于国家的国际组织的不法行为，而无论该国是否

是组织的成员国；第二类是成员国实施的与国际组

织行为有关的不法行为。

1.基于一般行为归属原则的成员国责任

就这一类条款，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是基于成员

的特殊资格和身份而由成员国实施的某些积极行为

可能导致的责任问题，这些行为似乎只能由成员国

加以实施。最典型的就是成员国通过参与国际组织

的职能(内部决策程序以及财政义务等)而对组织实

施的协助或援助。国际组织具有单独法律人格的重

要体现就是国际组织的自主性，因此，正常情况下，

成员国是无法对国际组织实施指挥和控制甚至

胁迫。

(1)成员国援助或协助国际组织实施不法行为

一国协助或援助一国际组织实施国际不法行为

并不要求该国是国际组织的成员国。若该国是国际

组织的成员，则其援助或协助行为可能产生于组织

的内部决策程序。此时，需要区分：一方面是成员国

根据有关规则参与该组织决策的情况；另一方面是

会引起适用《国际组织责任草案》第58条援助或协助

的情况。一些学者认为，以“援助或协助”为基础的

成员责任包括成员国在组织决策中投赞成票支持某

些决定导致不法行为实施的情形。在此情形下，成

员国是作为该不法行为的共犯，即使其投票行为是

合法的。

依据《国际组织责任草案》第 58条第 2款的规

定，成员国按照该组织的规则行事的行为并不引起

该国基于援助产生的国际责任；但这些标准可能在

疑难案件中难以确定成员国是否提供了援助，此时，

参会人数和参与性质之类的事实背景可能是决定性

的。总之，虽然成员国在国际组织范围内行事不能

免除其自身义务，但若依据组织规则向组织提供援

助，不必对组织的不法行为负责。成员国的行为只

有超出该组织规则规定的范围，才可能构成援助或

协助该国际组织的国际不法行为。

(2)成员国指挥和控制国际组织实施不法行为

根据控制理论，组织的成员国由于参与组织的

职能而对组织实施有效控制时，应当对国际组织的

不法行为承担责任。“西土直升机案”的仲裁过程

中，西土直升机公司曾提出类似主张，但未被接

纳。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认为“创始成员国发挥

主要作用及由各部长组成的高级委员会作为阿拉

伯工业化组织最高权威的事实并不会损害组织的

独立性和人格。”

尽管国际法委员会承认该指挥和控制可以发生

在组织的框架内，但必须区分成员国依据组织的规

则参与组织的一般决策程序与《国际组织责任草案》

第59条规定的指挥和控制的情形。“‘控制’一词是指

对不法行为实施的掌控，而不是简单的监督行为，不

只是指影响或关注；‘指挥’一词的含义超越单纯的

煽动或诱导，而是指具有行动性质的实际指挥。”鉴

于“指挥”和“控制”的严格定义，仅仅因成员资格，或

者直接参与组织管理，或者参加了导致不法行为的

决定都不足以确定成员国对国际组织活动实施实际

控制。

还存在一种主张，即当成员国对组织的决策程

序实施“压倒性控制(overwhelming control)”时，成员

国应对基于该决定的任何不法行为承担共同责

任。该观点并未得到普遍赞同，但可以认为，诸如

北约或之前的华约这类的军事联盟或自卫组织，如

果组织实施了不法行为可能会引起某些超级大国的

责任。有意思的是，北约针对科索沃进行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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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期间，发生的对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轰炸

事件，是美国(北约的主导国)而非北约与中国缔结了

相关赔偿协定。

(3)成员国胁迫国际组织实施不法行为

就胁迫的情况而言，也必须将成员参与国际组

织正常决策程序的行为与胁迫区别开来。成员与组

织的关系上，通常不会涉及指挥和控制或胁迫的情

形，这有悖于组织的单独法律人格。但是，经济压力

特别是当该压力如此强大以至于国际组织无从选择

而不得不屈从于国家愿望时是否会构成该条意义上

的胁迫呢?此类的例子可能是成员国拒绝缴纳或收

回预算摊款。这种行为，实质是敲诈国际组织服从于

国家意愿。有学者提出一个假设的例子，如果联合国

安理会不通过对伊朗实施大规模经济制裁的决议，美

国就威胁(联合国预算的主要贡献国)收回其预算摊

款；而根据该决议，伊朗人民的人权，特别是经济和社

会权利将受到严重影响。如果该决定被实施，美国

的威胁不仅导致美国违背对联合国承担的预算义务，

而且引发美国对第三方(伊朗平民)的国际责任。

尽管如此，该条意义上“胁迫”的门槛还是很高

的。正如相关国家针对《国际组织责任草案》作出的

书面评论：“在几乎每个活动领域，国际组织都高度

依赖成员国的合作意愿。成员国有可能拒绝缴纳预

算摊款，还有可能撤回国家特遣队或否决任务授权

的必要延期。这些都可以是广义上的胁迫，但所有

这些情况是否都引发成员国责任呢?国际实践并不

支持这一观点。无论如何，由于国际组织和成员之

间存在多层相互关系，这些限定词和‘胁迫’必须在

法律文本中加以澄清。而且，国家胁迫行为必须与

国际组织的活动之间有直接的联系。”因而，若想

“刺破组织的面纱”而要求成员国承担责任，“胁迫”

行为必须与国际组织的不法行为之间存在直接紧密

的联系，且胁迫国要意识到不法行为的有关情况。

2.成员国实施的与国际组织行为有关的不法

行为

(1)成员国规避国际义务

“防止国家逃避责任”是一个正当目标，因此《国

际组织责任草案》第61条得到普遍赞成。一般国际

法规定国家基于领土控制负有“注意义务(due dili⁃

gence)”，即确保其领土不被用于实施危害他国利益

的行为。要求成员国对国际组织的不法行为承担责

任可能基于成员国对国际组织的活动未尽到“注意

义务”。传统的针对国家的“注意义务”，似乎可以设

想其适用于国际组织与其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此种

情形下，注意义务要求成员国确保第三方的权利和

利益在其创建的国际组织的活动中没有被损害。

欧洲人权法院在“博斯普洛斯案”中指出，国家

不能通过向国际组织转移职能而免除自己的国际义

务，向国际组织转移权力的公约成员国应当确保相

应的国际组织在基本人权领域提供与《欧洲人权公

约》的同等保护，需要对国际组织内部程序的“结构

性空白”承担责任。显然，欧洲人权法院并没有将国

际组织的行为归属于成员国。引起成员国责任的基

础是被告国际组织的成员国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确

保第三方的人权在该国际组织内获得同等的保护，

因此，成员国的过错行为引起了国际责任。

另外，某些条约性文件规定了此种注意义务，比

如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139条第 1款和第

2款要求国际组织和成员国对“区域”内的活动承担

注意义务，并阐明相关活动导致损害的责任承担原

则。第139条第3款规定“作为国际组织成员的缔约

国应采取适当措施确保本条对这种组织的实施”，本

条规定构成作为国际组织成员国的缔约国承担不作

为的责任的基础。

(2)成员国接受责任

《国际组织责任草案》第 62条第 1(a)条规定，如

果国际组织成员国针对受害方接受该行为的责任，

那么应当对国际组织的不法行为负责。该种形式的

责任依据的是习惯国际法的一般规则，源于国家对

国际组织行为责任的“接受”，而非因为国家的成员

资格。

第62条第1(a)条规定的成员国接受组织责任的

情况是最不具有争议的。该条没有规定“接受”的条

件，其意在说明“接受”可以是明示的或默示的，可以

发生在引发组织责任之前或之后。“国际锡业理事会

案”中，上诉法庭的拉尔夫·吉布森法官提到在“组织

文书”中明示接受责任的情形。“接受”的意思可源自

组织的法律文书或其他组织规则。某些协定中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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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规定成员国对组织的责任问题，例如，1945年《国

际复兴开发银行》规定将成员责任限制在其所持股

份范围之内；1955年《国际金融公司》、1960年《国际

开发协会》等规定成员不因其成员资格而承担责任。

但是，只有成员国的“接受”行为在其与第三方

的关系上产生法律后果时，才引发成员国对第三方

的责任。这一责任可能是成员国仅让自己对组织

负责，或者作为内部事项同意提供必要的财政资

源。因此，第62条草案第1(a)条所指的任何接受，必

须是针对受害的一方提出。对辐射燃料进行化学处

理的欧洲公司(The European Company for the Chemi⁃
cal Processing of Irradiated Fuels)的清盘中，成员国

根据他们之间或与债权人缔结的专门协定承担责

任。该协定规定在该公司清盘时，成员国同意在经

营资本以外提供额外资金，用于支付现有债务。

(3)依赖成员国的责任

如果成员国的行为导致受害方依赖它的责任，

那么成员国可能需要对国际组织的不法行为承担责

任。可能存在的情形是：成员国导致第三方合理地

认为当国际组织没有足够的资金支付赔偿义务时，

成员国将代为赔偿；相关国际组织的组织文件中约

定成员国对国际组织承担更大的责任，比如清偿国

际组织的债务，而第三方依赖上述约定与国际组织

进行交往。

“西土直升机案”中，阿拉伯工业化组织与英国

政府曾签署谅解备忘录明确四国政府应当确保阿拉

伯工业化组织履行对英国公司承担的义务。这个事

实似乎很重要，为减轻对合同义务履行的忧虑，英国

政府代表西土直升机公司得到相关保障。除非成员

国受组织义务的约束，否则该保障将没有意义，成员

国也不可能意识不到该影响，因而成员国不应躲在

国际组织背后且第三方有权依赖上述保证。国际

商会仲裁院也认为这一事实与确认阿拉伯工业化组

织的成员国责任相关，如果没有该备忘录及合同中

的相关保证，西土直升机公司不会进行相关交易，因

为其正是依赖相关国家作出的上述保证与阿拉伯工

业化组织进行交易的。

三、国际组织责任救济机制的完善

某一领域国际组织的创设是因为存在一些在国

内层面无法解决的问题，建立国际组织也是为了实

现各种各样的目的。法律人格和国际组织的自主

性也是确保国际组织实现创设者意图，履行其职能

以及相应义务的重要基础。出于政策考虑，应当承

认国际组织单独责任和成员国的有限责任。如果国

际法允许成员国某种形式的剩余责任存在，那么成

员国就会积极干涉国际组织的内部活动，甚至导致

国家不愿意建立或加入国际组织。为此，需要限制

组织成员的责任，其主要目的在于使国际组织从事

单个国家不愿意参加的活动。同时必须承认，国际

社会的确会受益于某些国际组织，但并非所有的国

际组织。简言之，那种认为国家间的合作总是而且

必然是一件好事，因而权利受损的第三方应当作出

较大牺牲的观点过于简单化。特别是当今社会国际

组织的行为对于个体权利的直接影响越来越大，如

果权利受损的第三方不能寻求救济将产生极大的不

公。某些情形下第三方可以在区域性人权法院就国

际组织的行为起诉成员国，但限制较大且结果并不

总是尽如人意。欧洲人权法院在“博斯普鲁斯案”中

承认成员国将相关权力转移给国际组织并不能免除

其义务，判决的结果往往是被告成员国无需承担

责任。

就国际组织责任而言，为平衡国际组织自主性

和保护受损第三方的利益，相关规则的建立固然重

要，更重要的是完善国际组织责任的救济机制，确保

受损的第三方能够直接向国际组织求偿而非要求成

员国承担间接责任，不能用成员国责任弥补国际组

织责任救济机制在国际层面的缺失。目前国际组

织在国内法院一般享有豁免权。就国际法院而言，

其诉讼管辖权仅限制于国家之间的争端。虽然过去

一直存在将国际法院诉讼管辖权向国际组织开放的

建议，这种现状在短期内很难改变。部分国际组织

虽然可以要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但上述咨询

意见并不一定涉及国际组织与其他主体的争端事项

且仅国际组织一方才有权利提出请求。因而，当前

第三方与国际组织之间争端解决主要是通过临时仲

裁方式。当前可以完善利用的似乎是常设仲裁法院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由常设仲裁法院为申

诉人与国际组织之间的责任争端提供救济，并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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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常规性集中化的仲裁机制。就目前的仲裁规则

而言，常设仲裁法院同时对国家、国际组织以及私人

开放，而且常设仲裁法院在处理与国际组织有关的

争端方面也有一定经验。

现阶段，救济机制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争端解决

机制之外，道德责任似乎也是一种形式。正如联合

国在2010年海地霍乱事件中承担的为受害者提供合

适救济的道德责任，为其他国际组织解决类似问题

也提供了另外的可能性。2010年霍乱在海地的流

行被认为是由联合国派驻当地的尼泊尔籍维和士兵

带入；但联合国一直拒绝承认对此次灾难负有责

任。2011年海地正义和民主研究院(The Institute for
Justice and Democracy in Haiti，IDJH)代表海地霍乱受

害者向联合国提出正式的赔偿申请，联合国认为该

诉求涉及“政治和政策事项的审查”，根据《联合国特

权和豁免公约》第2部分规定不具有受理性。在联

合国内部申诉未果后，2013年海地正义和民主研究

院代表海底霍乱受害者向美国法院提起针对联合国

的集体诉讼，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最终支持

了联合国的豁免。2016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承

认联合国对海地霍乱事件受害者负有“道德责任”，

并支持海地克服这一流行病并建立健全的水、卫生

和健康系统。

结语

综上所述，独立法律人格是国际组织对其不法

行为承担责任的基础。成员国通常不对国际组织的

不法行为承担责任。目前的司法案例至少反对国家

仅仅因为具有某一国际组织的成员资格就要承担该

国际组织不法行为造成的责任，此时必须寻求创设

特定国际组织的国家意图的证据。在某些情况下，

国际组织在其活动中可能被视为产生风险与招致责

任，并视之为分配代价与风险的一种工具。仅仅因

成员资格而要求成员国对国际组织的国际不法行为

承担责任会损害国际组织的自主性，不利于国际组

织职能的履行，同时如若要求成员国对其并未参与

的组织活动承担责任也是不合理的。

当然，在某些极端情形下，如果认为国际组织是

成员国的工具或成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国际组

织的活动，此时完全排除组织成员的责任就太过武

断。对于权利受损的第三方而言，任何严格排除成

员责任的做法都会有失公允。国际法委员会在《国

际组织责任草案》第五部分列举了成员国对国际组

织不法行为承担责任的几种特殊情形，上述责任的

基础不仅仅基于成员资格，而是成员从事了某些积

极行为。

尽管国际组织责任草案为成员国与国际组织之

间的责任承担问题提供了规则指引，但只要国际组

织内部相关的责任机制发展不充分，第三方会继续

要求成员国承担责任来弥补国际组织责任救济机制

在国际层面的缺失。为此，只有建立完善国际组织

责任救济机制才能真正平衡“保护组织的自主性”与

“保护第三方权利”两种关切。

注释：

①Case Concerning the Factory at Chorzów(1928)Series A,
No. 17(PCIJ)29.

② 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2011,
Vol. II, Part Two, paras. 87-88, Document A/66/10.

③Niels Blokker. Member State Responsibility for Wrongdo⁃
ing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eacon of Hope or Delus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Law Review, vol. 12, 2015, p. 321.

④Reparation for injuries suffered in the service of the Unit⁃
ed Nations, Advisory Opinion: I. C. J. Reports 1949, p. 174.

⑤1986年 3月 21日通过的《关于国家与国际组织间或国

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向“任何有缔约能力的国

际组织”开放以便其加入。

⑥国际组织的豁免权取得方式包括：国际组织的规约；国

际组织与其成员国之间的协议；国际组织与其总部所在国之

间的协议等。各国也通过国内立法明确国际组织在其本国享

有的豁免权，例如美国1945年的《国际组织豁免法》。

⑦ Malcolm D Evans(ed). International Law(2n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74.

⑧JH Rayner(Mincing Lane)Ltd v.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1988]Court of Appeal[1989]Ch. 72 218.

⑨Moshe Hirsch.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
zations Toward Third Parties: Some Basic Principles. Brill Ni⁃
jhoff, 1995, p. 155.

⑩具体见下文关于本案例的分析。

Jan Klabber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al Law(2nd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87.

相反，存在诸多要求国家承担责任的机制。比如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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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地区性的人权法院：欧洲人权法院和美洲人权法院等。

《国际锡业协定第六版》第 13条和第 16条。国际锡业

理事会成立的主要宗旨是：为全球市场上锡的供给和消费提

供调整，缓解锡商品产量的过剩或短缺，以此稳定锡的价格。

该组织的总部位于英国伦敦，根据英国《1972年国际锡业理事

会(豁免和特权)条例》，该组织被承认是包括联合王国和其它

主权实体在内的国际组织。1972年条例第5条规定国际锡业

理事会拥有“法人团体的法律权能”，第6条给予其“诉讼和法

律程序豁免”(除某些例外)。
JH Rayner(Mincing Lane)Ltd V.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n 8)72–75.
JH Rayner(Mincing Lane)Ltd V.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1989]House of Lords [1990]2 A. C. 418.
JH Rayner(Mincing Lane)Ltd V.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n 8)185.
JH Rayner(Mincing Lane)Ltd V.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n 8)245.
JH Rayner(Mincing Lane)Ltd V.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n 8)215, 218-219.
JH Rayner(Mincing Lane)Ltd V.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n 15)480–483. (per Lord Templeman), 512–513(per
Lord Oliver).

Maclaine Watson & Co Ltd V. Council and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Opinion of Mr Advocate General Dar⁃
mon)[1990]ECR I-1797.

Maclaine Watson & Co Ltd V. Council and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Opinion of Mr Advocate General Dar⁃
mon)[1990]ECR I-1797. paras. 134-138.

Ebenroth. Shareholders' Liability in International Organi⁃
zations- The Settl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Tin Council Case,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4, no. 2, 1991, p. 182.

 Final Award in Case No 3879 in 1993(28 June), ICC
Award No 3879).

埃及政府不服国际商会仲裁院的仲裁裁决，向仲裁地

瑞士的法院申请将裁决归于无效。当仲裁地是瑞士时，瑞士

的法律给予当事人申请裁决无效的权利。

Albert Jan Van den Berg(ed). Westland Helicopters(UK)v.
The Arab Republic of Egypt, The Arab Organization for Industri⁃
alization(Egypt)and The Arab British Helicopter Company(Egypt),
Court of Appeal of the Canton of Geneva, 3 November 1987, and
Federal Supreme Court of Switzerland, 1st Civil Law Chamber, 19
July 1988, 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 vol. 16, 1991, pp.
180-181.

Romana Sadurska and CM Chinkin. The Collapse of the
International Tin Council: A Case of State Responsibility, Virgin⁃
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0, 1990, p. 877.

JH Rayner(Mincing Lane)Ltd v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n 15)483–484.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第2条第6节，第4条第9节，

第3条第3节以及第6条第5节。

其它国际组织的组织协定中存在类似规定：国际清算

银行(第11条)，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对5条第7款)，欧洲投资银

行(第4条第1款)，非洲开发银行(第6条第5款)，亚洲开发银行

(第5条第6款)，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第8条(d)款)等。

在下列组织的组织协定中可以找到此类条款：国际开

发协会(第2条第3款)，国际金融公司(第2条第4款)，两者均为

世界银行的附属机构；非洲开发基金(第10条)，亚洲开发银行

(第5条第7款)，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第3条第3款)，欧洲复兴开

发银行(第5条第7款)等。

2001年《国际可可协定》第 28条：“在任何情况下，本

组织均不应以自身或其成员的名义承担与项目有关的任何

财政义务，本组织任何成员不应因其为本组织成员而对任何

其他成员或实体与这类项目有关的借款或放款引起的任何

责任负责。”

参见《国际热带木材协定》第20条第8款、《国际橄榄油

协定》第 50条、2001年《国际咖啡协定》第 16条第 1款、《订立

2001年国际黄麻研究组织职权范围的协定》第15段。

例如，联合国和私人之间关于在泰国建设一处建筑物

缔结的合同，引自于Mahnoush H Arsanjani. Claims against In⁃
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Quis Custodiet Ipsos Custodes, Yale
Journal of World Public Order, vol. 7, 1981, pp. 137–138, foot⁃
note 20.

《外空物体所造成损害之国际责任公约》第22条第3款
规定，“三、倘一政府间国际组织依本公约之规定对损害负有

责任，该组织及其会员国中为本公约当事国者应负连带及个

别责任；但：(a)此种损害之任何赔偿要求应首先向该组织提

出；(b)唯有在该组织于六个月期间内未给付经协议或决定作

为此种损害之赔偿之应付数额时，求偿国始得援引为本公约

缔约国之会员国所负给付该数额之责任。”

Case of Bosphorus Hava Yollari Turizm ve Ticaret Anon⁃
im Sirketi v. Ireland [2005]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Grand Chamber)Application no. 45036/98.

Bosphorus(n 35), para. 153.
Bosphorus(n 35), para. 154.
Bosphorus(n 35), para. 150.
Bosphorus(n 35), paras. 155-156.
Veronika Bílková. Equivalent Protection, Max Plank En⁃

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2018.
Gasparini V. Italy and Belgium[2009]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Application no. 10750/03.
Case of Al-Dulimi and Montana Management Inc V. Swit⁃

zerland[2013]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Application no.
5809/08 para.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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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Dulimi(n 43), paras. 141,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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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ert Jan Van den Berg, p.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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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Review, vol. 7, no. 1, 2011, pp. 131-146. Available at SS⁃
RN:? https://ssrn.com/abstract=1763251 accessed May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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